
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選課要點 

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99 年 9 月 27 日 9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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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年 12 月 28 日 101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2 年 6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3 年 2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3 年 10 月 1 日 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5 年 9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8 年 6 月 4 日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 年 6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

109年 12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0年 2月 19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10年 10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14年 10月 1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15年 3月 17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修正通過 

 

一、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利師資生之選課有所

依循，訂定「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選課要點」(以
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中心教育學程選課方式與教務處相同，並且同步作業，師資生須配合

教務處選課時程上網進行選課，預選結束後，選課人數不足10人時不開

課。開課成功之學科，中心設有10人修課底限，選課人數只剩10人時，

不接受退選。 

三、中教學程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，每學年上、下學期開課，開課人

數不受10人限制。修習教育學程師資生，必須修畢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

方法課程各1科2學分，始得修習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。 

四、必修科目包含教育基礎課程、教育方法課程、教育實踐課程與國民小學

專門課程（即國民小學教學基本學科課程）之超修科目學分數得列入選

修課程科目學分數計算。 

五、教育學程課程上課時段為週一第一節至下午第八節、週一A-D節、週四 

A-D節，及週五第一節至下午第八節、週五A-D節。 

六、每學期之學分費均依該年度學校公佈之收費標準繳費。師資生俟開學加

退選完成後，應自行上網下載繳費通知單，未能下載繳費通知單者，請

主動向本中心聯  絡；師資生如欲申請就學貸款補助，可至本中心申辦

修課證明。逾期一個月，仍未繳費者，除不可抗力之因素或經簽請核准

同意逾期繳費者外，將取消其修習學程資格。 

七、師資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其學分數，應為

其主修、輔修之系（所）外加修之課程。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每學



期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不得超過15學分；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生每學

期不得超過11學分，中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師資生，每學期不得超過

15學分；幼兒園師資類科每學期不得超過16學分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幼

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每學期不得超過15學分。延修生、大學部應屆

畢業生及於該學期修畢畢業應修學分數（不含論文）申請教師資格考試

暫准報名之碩、博士班學生，且已在學程修課滿二學期通過申請者，得

不受上述學分規定上限，超修學分以2-4學分為原則。 

八、本中心選課時程與教務處同步，核定選課日期結束後，不得再要求進行

人工加退選，若仍須加退選者，須至本中心申請逾期加退選並執行義務

服務四小時，逾期加退選時程與教務處同步。 

九、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數而未修畢教育學程學分數者，應於該學

期結束前向本中心辦理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，俾接受畢業資格審查。 

十、選課確認單經師資生上網確認後，即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更，並以此

作為成績登錄之依據。未上網確認選課者，選課資料依電腦登錄之資料

為準。 

十一、師資生選修之課程於學期中無法繼續修習時，得依「申請停修課程要

點」辦理停修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本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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